
免除或减轻本公司责任的条款
——《阳光人寿财富臻享年金保险（分红型）》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阳光人寿财富臻享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

我们对保险合同条款中涉及免除或减轻本公司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摘录（详见下文中加阴

影的部分），同时，为方便您准确理解保险合同相关内容，我们也摘录了保险合同中重要名

词的定义/释义，请您仔细阅读：

1.3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见 11.4）。自我

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2.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继承

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

现金价值。

3.2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因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

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

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7.1 合同效力中止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您不再参与红利分配，同时累积生息的

红利余额从合同中止之日起停止计息。

10.2 年龄性别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

出生日期及真实性别在投保书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制的，

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 9.2“本



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保险单上约定的基本保险金额与实际的基

本保险金额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年龄和性别调整基本保险金额。如已发生

保险事故的，我们将根据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和性别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计算并给付保险

金；

（3）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每年分配的保单红利与实际不符的，我们

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和性别进行调整；

（4）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保险期间内给付的生存年金及特别生存年

金金额、次数与实际不符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和性别进行调整。

11.1 保单周年日

保险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为保单周年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

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11.2 保单年度

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生效对应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生效对应日零时止的期间为

一个保单年度。

11.3 保险费约定交纳日

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如果当

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1.4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

护照、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等证件。

11.5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一年

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11.6 每满五个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

指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每满五个保单年度时对应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例如，若本合同生效

日为2021年 1月 1日，则2026年 1月 1日为第一个满五个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2031

年 1 月 1 日为第二个满五个保单年度对应的保单周年日，后续以此类推。（以上示例仅供您

辅助理解之用，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11.7 累计已交保险费

指按本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时已经过保单年度数（交费期满后为交费年数）乘以年交保

险费。

“年交保险费”指按本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及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

确定的年交保险费。

11.8 现金价值

指保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保险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

的那部分金额。

11.9 条款约定利率

由我们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次规定的六个月期人民币贷款利率在每年的1月1日和

7月 1日确定。


